
2006年第 78號法律公告

《2006年抗生素 (費用調整)規例》

(由宪生署署長根據《抗生素條例》
(第 137章)第 12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6年 7月 1日起實施。

2. 費用

《抗生素規例》(第 137章，附屬法例 A)附表 2現予修訂——

(a) 在第 1項中，廢除 “390”而代以 “450”；

(b) 在第 2項中，廢除 “335”而代以 “370”。

宪生署署長
林秉恩

2006年 4月 26日

註 釋

本規例修訂《抗生素規例》(第 137章，附屬法例 A)附表 2，以調高須就申請及續
發經營《抗生素條例》(第 137章)適用的物質的許可繳付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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